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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

采购人（甲方）：崇左市江州区应急管理局 采购计划号： /

供应商（乙方）：山东铭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江州区抢险救援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CZZC2025-G1-020103-GXYS

签订地点：广西崇左市 签订时间： 2025年10月3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规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条款和成交供应商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合同标的

1.合同总金额：壹佰肆拾捌万壹仟捌佰零伍元整（￥1481805.00元）。

2.供货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

品牌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金额

（元）

1 对讲机 铭安 E50PLUS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2 台 95 3040

2 望远镜 铭安 20×50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5 个 190 6650

3 喊话器 铭安 K11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41 个 190 7790

4
应急照明

灯
华亮

FD-FBP300/

BHL616B

华亮照明科

技有限公司
30 个 95 2850

5 指北针 铭安 AFN02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2 个 290 9280

6
红白指挥

旗
铭安 MA-ZHQ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2 个 25 800

7 秒表 铭安 A-306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27 个 49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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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挥作业

箱
铭安 RHD84005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6 个 2050 12300

9 救生衣 亚斯安 HS-91-1 378 件 53 20034

10 雨衣 铭安 XL-XXXL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78 套 48 18144

11 雨靴 铭安 23-28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31 双 29 9599

12 救生圈 亚斯安 5556

江苏亚斯安

防科技有限

公司

4 个 68 272

13 救生绳 融顺 FZL-S-Q12
江苏融顺科

技有限公司
26 条 258 6708

14 铁锹 铭安 MA-TQ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160 个 50 8000

15 铁镐 铭安 MA-TG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160 个 48 7680

16 无人机 铭安
DJI Mini4

Pro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11 台 19900 218900

17
救生索抛

器
亚斯安

PTQ20－

Y100S70

江苏亚斯安

防科技有限

公司

8 个 1870 14960

18 橡皮艇 华瑞 HR360

江西华瑞安

全科技有限

公司

17 个 5450 92650

19 编织袋 铭安 MA-BZD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8500 个 0.5 4250

20

灭火

防护

服

衣服

整套
开拓者 KTZ-FHF

江苏开拓者

救援装备有

限公司

354 套 1970 697380
腰带 开拓者 FZL-YD

江苏开拓者

救援装备有

限公司

靴子
火蓝勇

士

HLYS/FHX-1

9

广东火蓝勇

士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

手套 开拓者 KTZ/SLST 江苏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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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装备有

限公司

21 防火头盔 开拓者 KTZ/SLTK01

江苏开拓者

救援装备有

限公司

354 个 190 67260

22 灭火把 铭安 MA-MHB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242 个 29 7018

23
风力灭火

机
锐棱 6MF-30

姜堰区华港

镇诚贵机械

厂

52 台 551 28652

24 摩托锯 援林 5800

姜堰区华港

镇诚贵机械

厂

77 个 475 36575

25 割灌机 援林 139

姜堰区华港

镇诚贵机械

厂

14 个 620 8680

26 接力水泵 翔达 JBQ5.5/10

泰州市翔达

消防器材有

限公司

9 个 3420 30780

27
高压细水

雾灭火器
援林 6MSW-9

姜堰区华港

镇诚贵机械

厂

11 个 2660 29260

28
背负式水

枪
铭安 MA-BFS-SQ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1 个 370 370

29 防毒面具 威尔 BW6000

东台市威尔

安全装备有

限公司

175 个 190 33250

30 床单 铭安 MA-CD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30 个 76 25080

31 枕头 铭安 MA-ZT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30 个 29 9570

32 蚊帐 铭安 MA-WZ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30 个 30 9900

33 雨布 铭安 MA-YB

山东铭安消

防科技有限

公司

330 个 25 8250

34
98班用帐

篷
京路发 JLF-21

天津京路发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1 个 4050 4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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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金额：（大写）人民币壹佰肆拾捌万壹仟捌佰零伍元整（小写）¥1481805.00元

3.合同总金额包括竞标货物（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的价格（包括已

在中国境内的进口货物完税后的仓库交货价、展室交货价或者货架交货价），竞

标货物建造的监理和财务跟踪审计、竞标货物运输（含保险）、安装（如有）、

调试、检验、技术服务、培训和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所有伴随服务、工程等费用

和税费。

第二条 质量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

量必须与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承诺相一致。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

是列入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

和保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招标文件规定或者响应文件承诺

的质量要求。

第三条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

工业设计权或者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响应文件承诺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

有关技术资料。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

条文、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

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乙方保证将要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

封等产权瑕疵。

第四条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响应文件承诺的要求的包装材

料、包装标准、包装方式进行包装，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

格证。

2.货物的运输方式：专车运送。

3.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100%由乙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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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

1.交付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7天内到货并全部安装调试合格交付使用；

交付地点：崇左市江州区应急管理局指定地点。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或者响应文件承诺的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

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

4.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

的，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甲方公

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甲方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

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

方有违约问题， 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6.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

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5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2.乙方响应文件承诺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培训时间

按照甲方提出方案制定选择，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第七条售后服务、质保期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本合同所附的《售后服

务方案》， 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质保期：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免费保修期12

个月。免费保修期从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免费保修期内免费上门维修、免

费更换零部件,并确保备品备件的充足。免费保修期满后提供终身维护，优惠提

供零配件进行维修。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他具体约定事项。（见

合同附件）

第八条付款方式

货物验收付款：本项目无预付款，乙方按合同约定完成货物交付，经甲方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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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且甲方收到货物后，甲方自收到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本项目不需要提交履约保证金。

第十条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

术参数、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不符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

况，经双方协商， 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⑴更换：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贬值处理：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⑶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

（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到达甲方现场处理

的时间售后服务30分钟内快速响应，售后工程师 12 小时内抵达现场提供技术支

持。

3.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

切费用。

4.上述的货物质保期为 1 年，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

内。超过保修期的机器设备，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第十二条 调试和验收（本条款适用于甲方自行验收，委托第三方验收的另

行规定）

1.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

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

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甲方应当在到货（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

作日内进行验收。

2.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

作为甲方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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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

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

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

5.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按招标

文件约定承担方负责。

第十三条 货物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

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

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货到甲方四十八小时

前通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5.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乙方同时

需通知甲方货物已送达。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

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

意接收的或者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违约

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

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

3‰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 5%，超过 天对方有权解除合

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延期付货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

延期货款额 3‰滞纳金， 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货款额 5%。

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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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总金额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和其他质

量原因造成的问题，由乙方负责，费用从余款中扣除，不足另补。

7.甲乙双方有其他违约行为的，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内容涉及货款额的

5%，违约内容涉及货款额的 5%不足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按实际赔偿。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

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

履行合同。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

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

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

托代理人签字的需后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

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八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

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

合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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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第十九条本合同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商务条款偏离表和技术需求偏离表；

3.采购需求；

4.开标一览表；

5.其他合同文件。

6.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

处，以上述文件的排列顺序在先者为准。

第二十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管

部门）、采购代理机构各壹份，甲乙双方各壹份（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

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采购合同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财政厅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甲方（章）崇左市江州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10月30日

乙方（章）山东铭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30日

单位地址：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新民路26号 单位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九曲庄路

68号中海国际社区九区3号楼808室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15295217977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1121401725@qq.com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南燕山支行

账号： 账号：1602024109200041095

邮政编码：53220 邮政编码：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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